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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DC00-2016-0015

绍兴市人民政府文件

绍政发〔2016〕47号

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
全市统一大病保险制度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加快建立全市统一大病保险制度的决

策部署，提高大病保险待遇，维护参保群众利益，根据《浙江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和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14〕122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建立

全市统一的大病保险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保障对象

（一）参加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。

（二）参加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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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筹资机制

（一）各区、县（市）分别建立统一的大病保险基金，各地

原有职工大病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余额划入统一的

大病保险基金。各地大病保险基金支付能力超过24个月的，可不

从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统筹基金中划入；支付能力不足 24 个月

的，须按规定的筹资标准分别从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统筹基金中

划入。大病保险的筹资标准根据大病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确定。

（二）年度中参加大病保险的，大病保险待遇起止时间与基

本医疗保险待遇起止时间一致。

三、保障待遇

（一）一个医保年度内，参保人员住院和特殊病种门诊经基

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报销后个人自付的费用及转外就医承担的自

理比例费用，累计超过2.5万元的部分，大病保险基金报销60%，

上不封顶。

（二）一个医保年度内，参保人员使用规定的特殊药品发生

的累计费用，8000 元以上至 30 万元以下部分，大病保险基金报

销 50%。

特殊药品的品种、支付价格、诊疗医疗机构、责任医师和零

售药店等规定按上级有关政策执行。

四、经办服务和信息化建设

实行统一的大病保险业务经办规程和管理制度，实现大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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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“一卡通”结算。

鼓励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相关经办工作，全市按

省级招标管理指引规定进行招标，加强对承办大病保险商业保险

公司的监督管理，建立考核制度，确保有序竞争。

五、基金管理

大病保险基金参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，以各统

筹地为单位进行核算，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，实行收支两

条线管理，单独记账、专款专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、

虚报冒领。

各级人力社保和财政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，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要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监督制度，对基金的筹集、

使用进行监控和检查。

六、组织领导

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、市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切实加强组

织领导，通力合作，紧密配合，认真抓好政策落实。人力社保部

门负责牵头和组织协调工作，督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好相关经

办工作，依法加强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定点医药机构的监督检

查；卫生计生部门负责督促定点医药机构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，

改善医疗服务；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药品质量

的监督检查；其他部门（单位）按照各自职责，配合做好大病保

险实施工作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统一制定和完善大病保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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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规定，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的日常审核，认真做好大病保险

政策的宣传工作。

七、实施时间

本通知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执行，我市原大病保险政策（包

括医疗费困难补助政策）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月 29日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
绍兴军分区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 6 年 9 月 30 日印发


